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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336 人，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6,961,746 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 0.0702%。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一、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0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於
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2．2020 年 7 月 29 日至 2020 年 8 月 16 日，公司将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
行了公示，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拟激励
对象名单提出的异议。

3．2021 年 1 月 6 日，公司收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
司转发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於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批复》（国
资考分〔2020〕652 号），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实施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4．2021 年 2 月 1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於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修订稿）> 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激励计
划修订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2021 年 2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於公司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
的说明》。

6．2021 年 2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审议 < 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於审议 < 公
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 的议案》《关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7．2021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
的议案》《关於向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

8．2021 年 3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实际授予激励对象

1,247 人，授予限制性股票 7,619.54 万股，限制性股票上市
日为 2021 年 3 月 5 日。

9．2021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和《关於
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2021 年 9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1 年 11 月 19 日， 公 司 召 开 第 八 届 董 事 会 第
二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数量的议案》和
《关於向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2．2021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103.6 万股的回购
注销工作。

13．202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完成的公告》。实际授予激励
对象 356 人，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 1,776.12 万股，预留
部分限制性股票上市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4．2022 年 8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三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5．2022 年 8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6．2023 年 2 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
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17．2023 年 3 月 3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3 年 3 月 6 日。

18．2023 年 6 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 247.6422 万股的回
购注销工作。

19．2023 年 7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修订公
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023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1．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修订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议案》《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
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2．2023 年 12 月 5 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203.3967 万股的回购注

销工作。
23．2023 年 12 月 8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公司提
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4．2023 年 12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
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 年 1 月 2 日。

25．2024 年 2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A 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
的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6．2024 年 3 月 2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 年 3 月 5 日。

27．2024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调
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公司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发表了同意
的意见。

28．2024 年 9 月 19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於调整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9．2024 年 12 月 20 日，公司完成了原部分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 320.2973 万股的回购
注销工作。

30．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披露了《关於 A 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

除上述所列情况外，本次实施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与
已披露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二、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
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根据公司《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激励计划的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成之日
起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登记完
成之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
例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33%。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1 年 11 月 19 日，
上市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第二个限售期将於 2024 年
12 月 30 日届满。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
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同意公司按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相关事宜。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成就情况具体如下：
解除限售条件 条件成就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
售条件。

2．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激
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
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符合《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
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
（2）任职期间，由於受贿索贿、贪污盗窃、泄漏上市公司
经营和技术秘密、实施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声誉
和对上市公司形象有重大负面影响等违法违纪行为，给上
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次拟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未发生
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4．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 2019 年 业 绩 为 基 数，2022 年 净 利 润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 42%，且不得低於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2022 年△ EVA 为正。
2022 年净资产收益率≥ 4.8%，且不得低於同行业平均水平
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

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公司 2022
年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为 72.02%，
达成不低於同行业平均水平或对
标 企 业 75 分 位 值 目 标，2022 年
△ EVA 为正，满足考核要求。
公 司 2022 年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为
13.71%，达成不低於同行业平均水
平或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目标，满
足考核要求。

5．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只有在对应年度公司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以及
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达标的前提下，才可解除限售。具体解
除限售比例依据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确定。

考评结果 A B C D E
标准系数 1.0 1.0 1.0 0.5 0

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标准系数 × 个人当年计划
解除限售额度。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结果导致当期不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按
照激励计划的规定以授予价格进行回购注销。

2022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情况如
下：336 名激励对象考核结果均为
C 及以上。

三、解除限售事项发生变化的说明
鉴於公司在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於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后至办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间，共有 6 名
激励对象发生退休、离职等情形，其已获授但尚未办理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因此本次实际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为 336 人。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
2．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人数：336 人。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6,961,746 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 0.0702%。
4．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股）

已解除限售
的股票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剩余未解除限售
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股）
杨大勇 执行副总裁 252,200 83,226 83,226 85,748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
务）骨干（合计 335 人）

20,843,810 6,878,520 6,878,520 7,086,770

合计 21,096,010 6,961,746 6,961,746 7,172,518

注：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中含公司部分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获股票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执行。

五、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0,037,775 0.61% -6,961,746 53,076,029 0.54%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9,854,048,285 99.39% 6,961,746 9,861,010,031 99.46%
三、股份总数 9,914,086,060 100.00% 0 9,914,086,060 100.00%

注：上表以 2024 年 12 月 20 日为股权登记日的发行人股
本结构表作为依据测算，最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会议纪要；
4．法律意见书；
5．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2 月 26 日

Hong Kong Commercial Daily　　http://www.hkcd.com

A2 香港新聞 責編 黃雪峰 榮啟 美編 劉定緣 2024年12月26日 星期四

停止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張目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我們對於個別國家公然攻擊抹黑香港警
方正當執法行動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毛
寧表示，這些人（反中亂港分子）逃竄海外，
長期從事反中亂港活動，妄圖干擾破壞香港發
展和社會穩定，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嚴重損害
香港根本利益，嚴重衝擊 「一國兩制」底線。
香港警方依據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國安條例對其
採取執法行動，是維護法治、順應民意的正義
之舉，是捍衛中國國家主權安全的必要之舉，
是保障香港長治久安的正當之舉，符合國際法
及國際通行慣例。

毛寧重申，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
外部勢力插手干預。有關國家應當尊重中國主權
和香港法治，停止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張目。任
何對香港的唱衰抹黑注定徒勞無功。任何打着
「人權自由」幌子插手香港事務的圖謀注定以失

敗告終。

外交公署強調有法必依執法必嚴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郭鳳儀等人長期從

事反中亂港活動，鼓吹 「港獨」，煽動分裂國家、

顛覆國家政權，乞求外國對香港特區和有關人士採
取制裁行動。他們打着 「民主」 「人權」的幌子，
甘當個別國家亂港遏華的 「馬前卒」，其違法惡行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嚴重損害香港根本利益，嚴重
衝擊 「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其行可恥，罪不容
赦。

發言人強調，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是法治的核
心要義，執法必嚴、除惡務盡是各國維護國家安
全的通行做法。香港特區警方依法對郭等人開展
執法行動，是維護法治、順應民意的正義之舉，
是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的必要之舉，是保障香港長
治久安的正當之舉，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通行慣
例。

港法治指數排名維持高位
發言人表示，香港是法治社會，普通法制度健

全，深得國際社會認同，在 「2024 年法治指數」
排名中維持高位。有關國家無視本國密不透風的國
安立法，濫用國安概念，濫施非法的 「長臂管轄」
和單邊制裁打壓異己，卻對香港國安法根據國際法
和國際通例規定的屬人管轄和保護性管轄妄加置
喙，褻瀆法治，偽善雙標。

發言人強調，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
何外部勢力插手。任何外部干預也動搖不了特區

依法治港、懲治罪犯的堅定決心，阻撓不了新時
代列車 「香港號」滾滾向前的車輪。我們嚴正要
求有關國家、組織和政客恪守國際法原則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切實尊重中國主權和香港法治，
立即停止無端指責，立即停止干涉香港事務和中
國內政。

斥潛逃海外續做危害國安勾當
特區政府亦對此表達強烈不滿及反對，重申任何

外部勢力及別有用心人士的行為是典型的虛偽雙
標。發言人指出，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明確規定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只針對極少部分的危害國家安
全的組織和個人。

發言人表示，七名指明潛逃者一直潛藏美國及澳
洲，並在當地繼續公然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勾當，
煽動分裂國家及請求外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香港
特區進行 「制裁」、封鎖及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並
繼續肆意勾結外部勢力包庇其惡行，因此有需要採
取是次措施強烈打擊。

發言人表示，所有的指明措施符合人權，不少國
家包括美國、英國、加拿大也會就不同的通緝犯施
行該等措施。發言人說，執法部門一直根據證據、
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的人或單位的行為而採
取執法行動，與其政治立場、背景或職業無關，強
調特區政府有責任依法追究涉嫌干犯危害國家安全
罪行並潛逃海外的人。潛逃者最終都需要為其危害
國家安全的嚴重犯罪行為負上責任，受到法律制
裁。

發言人重申，香港居民的人權和自由受憲法和基
本法的堅實保障。任何外國或外部勢力企圖詆毀香
港情況，只會理屈詞窮，絕不會得逞。特區政府定
當繼續堅定履職，維護國家安全。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由康民協進會主
辦，香港河南聯誼總會及青禾薈協辦，民政及青年事
務局和青年發展委員會資助的 「百萬青年看祖國」系
列活動之——河南歷史文化青年遊走於12月20日至
24日舉行，主題為 「河南鄭州及安陽華夏之源探秘
之旅」，來自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的30
餘名師生參加，踏足河南中原大地，領略中原文化。

交流團在 「七朝古都」安陽，先後參觀了中國文字博
物館和殷墟博物館，從甲骨文中了解中國漢字的起源，
在青銅器 「亞長牛尊」中領略殷商文明。之後，青年學
生又參觀岳飛廟，齊聲誦讀愛國詩詞《滿江紅》；在太
行山紅旗渠下感受現代版的 「愚公移山」精神。

在商都鄭州，交流團參觀了嵩山少林寺，精彩的少
林功夫表演令團員們目不暇給、拍手稱讚。在 「二
．七」大罷工紀念塔下，同學們感受到了濃濃的愛國
主義精神。而在最後一站——中歐班列集結調度指揮
中心，同學們則坐上動感列車，在 「一帶一路」沿線
國家中馳騁。

交流團成員劉紫晴表示，今次活動令她開闊眼界，
滿足對中原文化和甲骨文的好奇心，也令她對國家的
歷史、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30中學師生赴河南
領略中原文化魅力

學生在博物館聽取文字的演變。

狠批美西官員政客發表抹黑言論

外交部及港府促停干預港司法

近日美國、英
國、加拿大等國
和歐盟的官員、
政客發表涉港謬
論，引起市民及
團體強烈不滿。
多批市民昨日先
後到英國駐港總
領事館、美國駐
港澳總領事館抗
議，強烈譴責抹
黑香港法治，干
預香港司法。

市民抗議抺黑言論市民抗議抺黑言論

【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香港警方於12月24日宣布對郭鳳
儀等7名通緝對象實施指明潛逃者執法行動，並依法通緝劉珈汶等6名
外逃反中亂港分子，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和歐盟的官員、政客及反
華組織同日發表抹黑言論，引起本港社會各界不滿，中國外交部、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區政府均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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